新北市石門區公所108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紀錄
時間：民國108年1月22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30分
地點：本所2樓簡報室 
召集人：吳區長嘉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巫武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出席、列席：如簽到簿
壹、提案討論
  案由一：本所107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
  一、說明：
  (一)查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(106年至108年)陸、計畫擬訂與評估略以，每年2月底需完成前一年度執行成果報告，提案至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討論通過後，公告上網。

  (二)請確認本所107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內容。
  二、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惟部分成果內容須作文字修正，並請秘書室於108年2月底前公告本所「性別主流化」專區網站。
  案由二：本所108年性平亮點方案及推動性平業務自行參選項目之規劃方向，提請討論。

  一、說明：
  (一)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(106年至108年)伍、實施策略與措施略以，性平亮點方案係依本區域特性規劃。
  (二)另查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五略以，自行參選項目分成性別平等創新獎、性別平等故事獎及性平超人獎等3類。
  (三)本(108)年性平亮點方案及自行參選項目，係由經建課主政研議。
  二、決議：請經建課結合國際風箏節活動，研議規劃108年性平亮點方案及參選項目。  

貳、臨時動議 

  人事室提案：本所設置之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

一、新北市政府人事處108年1月16日新北人企字第1080103267號函以，針對未符性別比例標準之委員會，於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應提案討論，逐一檢討、改善，並列入會議紀錄確實執行。

二、是以，各課室所設置之委員會如有未符合性別比例標準情形，請依前開規定提報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討論；另委員任期屆滿重組或新委員會成立時，請加會人事及法制人員，並檢具註明性別比例之成員名冊，俾供區長圈選核定。
參、散會：上午10時10分


